重庆交通大学“中交二航局优秀学生奖学金”
评定办法
根据《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在重庆交通大学设立“中交二航局优秀学生奖学金”协议书》的有关内容，为了支持高等教育事业，激励我校广大学生为祖国建设、民族的振兴而刻苦学习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范围

1. 三、四年级优秀本科在校学生。

2.参评专业范围：（1）土木工程学院：土木工程、安全工程、工程力学、测绘工程；（2）河海学院：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；（3）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、机械电子工程；（4）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：材料科学与工程；（5）经济与管理学院：工程管理、工程造价、物流工程

二、评选条件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立场坚定，自觉遵守国家政策法令、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种行为规范，品德优良，综合素质高。

2.热爱所学专业，学习勤奋努力，成绩优良，学年平均学分绩点3.0以上（课程范围指参评学校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课程），无补考重修。
3.求真务实，勇于创新，乐于奉献，各方面全面发展，学年内未受过任何处分。

4.身体健康，积极参加体育和文娱活动，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。

5.综合素质高，有创新精神并为学校争得荣誉的学生成绩分数可适当放宽。

6.在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评选中共党员、学生干部。

三、评选人数及奖励金额

年级分布以大三学生为主，大四海外班学员占奖学金总人数比例不低于25%。每年评选优秀学生不多于40人，每人3000元/年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1.本奖学金的评定工作，由校党委学生工作部组织，各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实施。

2.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各学院根据评选条件初审推荐，学生工作部汇总审核名单并面向全校学生公示三天无异议后，向评选理事会办公室报送获奖学生名单，经评选理事会审核后，将评选结果（获奖人员名单及获奖人员情况）报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复审，通过后发放奖金。

五、评选及颁奖时间

每年10月评选，11月发放。

